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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 

可持續發展策略工作小組  

文件第 04 /03 號  

香港可持續發展策略草擬大綱的初步構想  

目的  

 本文件旨在進一步闡述文件第 03 /03 號︰“制訂可持續發展策略

的主要步驟”附件 B 所概述的構想。  

建議  

2 .  我 們 參 照 本 工 作 小 組 各 委 員 自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次 會 議 提 出 的 意

見，提出下列建議：  

(a )  為方便可持續發展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審議可持續發展策略的

初步理想宣言，各委員根據了早前顧問研究就可持續發展所

作的定義和《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》的政策聲明，進一步研

究理想宣言擬稿可採納的大綱和用語；  

(b )  考慮採用“評估資源資產”方法，排列會在可持續發展策略

訂出的目標；以及  

(c )  視乎委員會的意見，本工作小組著手與不同相關團體討論可

持續發展策略的合適綱領，而持續發展組應就此草擬工作計

劃和實施時間表。  

考慮因素  

策略性的理想宣言  

3 .  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（經合組織）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（開

發計劃署）所訂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資源手冊，“策略性大綱如具有長

遠的目標和明確的發展時間表，並得到相關團體的贊同，成功實施的

機會就愈大。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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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就可持續發展策略來說，理想宣言一般旨在說明期望達致的長遠

目標，以及為策略的其他範疇提供指引。換言 之，理想宣言或會涉及

設想中的社會模式，以及現行措施或須作出的改變。其他各地政府策

略性理想宣言的年期通常為 20 至 30 年。  

5 .  根 據 規 劃 署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完 成 的 《 二 十 一 世 紀 可 持 續 發 展 》 研

究，“可持續發展”一詞的定義如下： 

 “在香港推行可持續發展，意指在社會大眾和政府群策群力下，

均衡滿足現今一代和子孫後代在社會、經濟、環境和資源方面的

需要，從而令香港在本地、國家及國際層面上，同時達致經濟繁

榮、社會進步及環境優美。”  

6 .  行政長官在《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》中指出，對香港而言，“可

持續發展”的涵義為：  

 “在追求經濟富裕、生活改善的同時，減少污染和浪費；在滿足

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，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福祉；減少

對鄰近區域造成環保負擔，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”  

7 .  我們大可以《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》研究所作的定義和行政長

官在一九九九年的政策聲明作為出發點，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制

訂適當的理想宣言 。有建議認為，理想宣言亦可提及人口政策，尤其

是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關係等議題。 

策略性目標  

8 .  策略性目標旨在說明如何把理想宣言具體實現，以及解決在推行

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須優先處理的問題。這些目標必須顧及相關團體

最關注的問題，同時也應具體地確立可量度的目標。  

9 .  在 發 展 電 腦 工 具 以 便 對 重 大 新 政 策 建 議 進 行 可 持 續 發 展 評 估 方

面，《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》研究經廣泛徵詢公眾意見後，所得結

論是香港在致力推行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，必須優先考慮八個指導性

準則。此外，出席二零零二年六月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的非政府組

織代表、關注團體及個別人士，已透過設有課程指導員的工作坊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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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在推行可持續發展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十個優先議題。有關指導性準

則和優先議題分述如下：  

《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》研究

的指導性準則  
二零零二年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

會的優先議題  

＋經濟  

＋健康與衛生  

＋自然資源  

＋社會及基礎設施  

＋生物多樣化  

＋文化活動  

＋環境質素  

＋交通運輸  

＋教育  

＋社會架構及公民社會  

＋綜合性規劃  

＋企業社會責任  

＋公民自由及人權  

＋與內地相互結合  

＋保育及生物多樣化  

＋經濟基礎及競爭  

＋綠色經濟  

＋可持續人口轉變  

10 .  顯而易見，相關團體意見分歧，不同界別的具體建議亦各異。為

了把可持續發展策 略所包含的多 個獨立政策範 疇盡量整合 ，並且把�

眼點較為集中在策略的實施和事後的監察，我們必須避免把策略綱領

分拆成太多“主題”或優先議題。  

11 .  為了更有效地結合各個政 策範疇，避免產生太多各不相關的主題

或優先議題，我們可採用“資源資產”和“資源流動”這兩個概念，

訂出概括的類別，然後在這些類別中制定策略性目標。上述兩個概念

必 須 一 併 考 慮 。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制 定 以 直 接 投 資 提 升 資 源 資 產 的 政 策

（例如以教育提升人力資產），但可持續發展問題不少亦與資產流動

的管理有關。資源資產下降或減少，可能是過度開發資源基礎（例如

漁業和林木資源）而直接造成，也可能是管理無方所致，又或者來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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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方面的競爭而損耗了資源（即造成逆向流動），導致本地資源資

產減少（例如高技術勞工人口不足）。資源流動和什麼構成“可持續

應用水平”的問題，對環境和自然資源固然十分重要，但這方面的問

題與社會和經濟資產（例如香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流失、外商投資

模式和規模出現改變）亦息息相關。 

12 .  我們可以按照以下層面制定策略性目標：  

(a )  社會資產：公民社會、社區設施、人口政策、教育政策、健

康和衛生、文化活動  

(b )  經濟資產：基本設施、自然和人力資源基礎、地區融合、人

口政策、本地和外商投資、運輸和人口流動  

(c )  環境資產：自然資源基礎、生物多樣化、環境質素  

(d )  架構資產：公民社會、公營機構的管理和行政、公司管治和

責任  

13 .  這個分類方法有助凸顯在概括“資產”類別中政策範疇之間的連

繫，部分政策範疇更會在一個以上的類別中出現，進一步顯出策略性

平台的結合作用和跨界別功能的重要性。換言之，我們必須更審慎注

意多個重大政策範疇，因為如要把策略順利實施，必須有效地把人口

政策、強化公民社會、環境質素、投資推廣，以及基礎設施等政策範

疇加以結合。  

訂立基準  

14 .  為了提供一個客觀標準，以便衡量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實施進度，

我們必須考慮  —  

(a )  收 集 不 同 “ 資 產 ” 類 別 中 特 定 範 疇 的 現 行 和 過 往 數 據 及 資

料；以及  

(b )  研 究 其 他 地 方 的 經 驗 ， 以 借 鑒 有 關 範 疇 的 國 際 公 認 最 佳 做

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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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訂 立 基 準 ， 應 可 讓 社 會 人 士 對 被 確 認 為 有 助 認 識 我 們 “ 資 源 資

產”現況有客觀的整體概念。此舉有助就可持續發展策略的路向作出

明智抉擇，同時可據此擬訂基準指標和目標，並可改進可持續發展評

估程序，確認趨勢，偵測轉變和追尋進度。  

指標  

16 .  為 達 致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目 標 內 的 若 干 指 標 ， 有 必 要 確 立 一 個 時

標。就其他地方的政府來說，可持續發展策略的時標一般為 20 至 30

年。我們在擬訂時標時，可邀請相關團體參與，以確保有多方參與，

目標一致。在整體架構內，可設定分階段的進度里程或短期目標，並

應與相關團體商定適當的量度機制。  

行動計劃及實施  

17 .  至於可持續發展策略的各項主題和目標，我們需邀請政府機關和

相關團體提出具體的行動計劃和實施程序，以重組行政或運作程序，

或重訂特定範疇資源分配優次的方式，決意處理若干主要關注範疇。

這項工作的要素之一，是擬訂實施時間表和日誌。不過，應注意確保

有足夠的靈活性，以應付日後可能出現的轉變和變化。  

監察及評估制度  

18 .  為確保有關各方承擔責任，有必要設立監察及評估制度。定期評

估或有助協調行動與具體情況的轉變，測試策略性假設，確保責任承

擔，以及通過學習發展能力。  

19 .  根據開發計劃署和經合組織的建議，一套成功的監察及評估制度

應具備若干特質  —  

(a )  設有內外的監察和評估；  

(b )  由策略目標而非數據的可用程度作主導；  

(c )  具備良好的基線數據，足以比較“之前和之後”或“有或沒

有”的情況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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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架構連貫一致。  

隨後工作  

20 .  視乎各位委員的意見和建議，持續發展組會就可持續發展策略擬

備一份初步理想宣言，供委員會全體大會考慮。持續發展組亦會擬備

一份有關策略綱領的簡報資料，供相關團體討論，並就此事訂定時間

表，以及早進行重點諮詢。  

 

委員會秘書處  

二零零三年五月  


